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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生态工业园区）管理办法》（环科财〔2026〕4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有关负责同志就《管理办法》相关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修订《管理办法》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答：工业园区不仅是工业生产的空间载体，也是推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引擎。建设生态工业园区，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是推动工业领域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力举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生态工业园区）（以下简称生态工业园区）原名“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2001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开始试点生态工业园区建设，旨在通过创建示范活动推动工业园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2007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商务部和科学技术部联合组成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共同推进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工作。2020年，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调整名称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生态工业园区）”。2023年，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生态工业园区）创建示范项目调整由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推动。截至目前，全国共有19个省份的73家园区获得生态工业园区命名。
生态工业园区现行管理制度为“一办法两标准”，即《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管理办法》《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标准》《生态工业园区建设规划编制指南》。其中，原《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原《办法》）于2015年发布，距今已逾十年，不能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亟需修订完善。《管理办法》的修订，旨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部署，通过生态工业园区创建示范活动，为全国工业园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树样板、作示范。
《管理办法》中明确，生态工业园区是指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导向，以减污降碳协同为重点目标，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具备“低碳、高质、创新、循环”典型特征，对工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较强的示范引领作用，符合《生态工业园区建设标准》和其他有关要求，并按规定程序通过验收，被授予相应称号的工业园区。《管理办法》修订后，将着力把生态工业园区打造成为推动工业领域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平台、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关键纽带、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重点举措、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力支撑，为培育发展绿色生产力、推动工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做出新贡献。
问：我国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现状与成效如何？
答：截至2025年12月，已有19个省份的73家园区获得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生态工业园区）命名，其中东部地区60家（占比82.19%），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各有5家（均占比6.85%），东北地区有3家（占比4.11%）。从产业类型上，已命名园区中既有多种行业聚集的综合类工业园区，也有以有色、化工等行业为主导的行业类工业园区。多年来，生态工业园区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已成为工业领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标杆。
一是为协同推进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探索了路径。2023年度统计数据显示，73家生态工业园区创造了全国8.5%的工业增加值，而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仅分别为全国工业排放的5.2%、4.0%、0.8%和1.3%，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比全国工业排放水平低84%，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89%以上，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实现了低污染、低排放。
二是为工业园区环境管理现代化树立了标杆。生态工业园区的环境管理要求做到“八个100%”（清洁生产审核实施率、环境风险防控体系等）和“一个零容忍”（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引导园区和企业加严管理标准，提高管理水平。同时，生态工业园区也是环境治新机制和新技术的“试验田”，园区智慧化平台建设、一体化第三方治理、绿色供应链构建等创新工作均在园区开展了先行先试。
三是为全球工业园区绿色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生态工业园区为全球工业园区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绿色工业，提供了中国模式、中国方案。部分生态工业园区的绿色发展经验已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推介，成为我国工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张闪亮名片。
问：本次《管理办法》修订的主要思路和内容是什么？
答：本次修订后的《管理办法》共包括7章35条，适用于生态工业园区的申报、创建、验收、命名、绩效评价、监督等管理工作。其修订的思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一办法两标准”的管理机制调整为“一办法一标准”。废止“两标准”中的《生态工业园区规划编制指南》，将相关要求编为《管理办法》的附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实施方案提纲》。
二是在建设重点上，结合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和新型工业化要求，进一步突出生态工业园区减污降碳协同的引领作用，要求园区采取能源、产业和运输结构优化，以及低碳技术创新应用等有效措施，不断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三是在组织程序上，更加注重形成推进合力，明确由省级生态环境、商务、工业与信息化部门负责创建阶段的审查批准工作，由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工业与信息化部负责备案、验收和绩效评价，形成国家和省级主管部门分工明确、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
四是在监督管理上，更加强化创建过程中和命名后的监管，进一步完善园区绩效评价和退出机制。将原管理办法中园区命名后3年开展的复查工作调整为绩效评价。细化园区退出情形，对于问题突出的园区给予警告，直至撤销称号。
五是在激励措施上，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和政策体系，增加“激励措施”专章，充分整合现有资源，从资金金融、科技创新、宣传推广等方面给予园区激励支持，支持园区高质量发展，调动园区积极性。
问：新《管理办法》发布后将开展哪些工作推动生态工业园区建设？
答：一是配套实施新的技术文件。《管理办法》发布后，亟需更新相关配套技术文件。目前，生态环境部正在修订《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标准》，已形成新的《生态工业园区建设标准》，即将发布。新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更加科学准确，更加突出了减污降碳协同的鲜明导向。
二是有序启动新一批创建工作。2026年将启动新一批生态工业园区创建，有序组织开展申报、创建、验收、命名等工作。经省级主管部门同意启动创建的园区，将开展为期2年的创建工作，通过国家主管部门验收后获得命名。后续将每三年开展一批创建和验收命名工作。
三是稳步推进已命名园区达标。新的生态工业园区标准即将印发，已命名的园区将在新《标准》发布3年后执行相关要求。我们将组织已获得命名的73家园区对照新标准开展自评价工作，稳妥推进向新《标准》过渡，届时对达不到新标准的园区予以警示或退出。
四是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线上线下结合对省级主管部门和园区相关管理人员开展《管理办法》政策解读和技术指导。通过媒体、网络等形式加大对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管理工作先进经验、重大成果的宣传报道。组织先进园区开展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绿色技术成果转化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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